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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
根据我局工作职能，为做好监督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及处置工作，特设立此项目。
2.项目主要内容。
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3.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2年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全年预算数为72万元，市财政当年实际拨付72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项目执行数为67.37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监督所出资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交易的各项配套制度建设，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对相关国有资产的出租、出售实行招、拍、挂的方式，增加产权交易的市场透明度。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从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和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客观公正地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是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改善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开展 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评价工作的目的，是要通过对项目本年度各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综合评分，客观公正地评价项目的实施绩效，同时积极推动我局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为我局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项目，涉及市级财政资金72万元。
（二）绩效评价原则。
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原则。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
（2）公正公开原则。绩效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绩效相关原则。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上级文件要求，我局成立了 2022年度项目支出部门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围绕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2022年度绩效目标，工作小组认真核查相关资料，逐项严格评分并完成绩效评价报告，评价结果力求客观、 公正、全面地反映 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实施的实际绩效。
三、评价结论
2022年国有资产管理及处置专项经费项目，项目全年预算为72万元，当年实际使用67.3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3.57%。各项工作稳步推进落实，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本次绩效评价自评得分97分，评价等级为“优秀”。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2022年度根据共青城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稳步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主要有：
1.有效监管国有资产。一是制度化理顺国资监管关系。二是数字化提升国有资产运营能力。三是正向激励健全绩效考核体系。
2.增强市属国企实力。积极归集资产资源做大做强企业资本，实现国有资产资本化。
3.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牵头成立国有资产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组，逐一建立台账，并进行日常信息化管理。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项目三级指标细化程度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再细化。
2.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制度，规范统一国有资产管理处置流程。

